
中華民國114年8月26日

「 115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

期初設置成本參數」座談會

0



目錄

壹、115年度審定會作業程序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及審定原則

參、業者意見彙整與處理情形

肆、躉購分類與容量級距說明

伍、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陸、結語

1



壹、115年度審定會作業程序

一、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9條規定每年檢討：經濟部每年依
法均邀集相關各部會、學者專家、團體組成委員會，審定躉購費率。

二、依法制定計算公式審定法定參數：躉購費率審定過程公平、公正、透明及嚴謹
，並依法考量平均裝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護費、年發電量等因素，設定
合理利潤給予設置誘因。

三、參採具公信力、可佐證資料：各項使用數值均依審定原則以具公信力且可佐證
之成本費用資訊進行實質討論，取得委員會共同意見後並做成決議，即以成本
數據進行實質討論。

四、資訊充分揭露：各次會議之會議紀錄均上網公告，亦依行政程序法召開聽證會
對外界說明及納入各界意見，而後進行草案預告及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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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5年度審定會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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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期程規劃，預計9月下旬辦理草案預告、10月中旬辦理聽證會。
二、業已辦理第1次審定會議、第1次及第2次分組會議。
三、本日辦理第2次業者座談會，對外說明第2次分組會議共同意見。

114年

公告
11月底

第1次審定會
7/21

3月~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審定作業(含預告及公告作業)

草案預告作業及
行政程序

9月下旬~10月下旬

第3次審定會
11月中旬

第2~3次分組會議
8/7、8/11、8/20(第2次)

待定(第3次)

聽證會
10月中旬

業者座談會1

6/10

業者座談會2

8/26

第1次分組會議

7/29、7/31、8/4

邀請業者參與進行意見交流

先期準備
委員聘任

第2次審定會
9月下旬



一、115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及審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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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決議再生能源電能躉
購費率計算公式如下：

期初設置成本 × 資本還原因子 + 年運轉維護費
躉購費率=

年售電量

資本還原因子=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1

平均資金成本率 ×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年運轉維護費= 期初設置成本 ×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



二、電能躉購費率審定原則

(一)技術成熟者優先：為鼓勵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依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情形檢
討再生能源之躉購類別、級距及躉購費率，並以技術較成熟、具節能減碳、經濟及
產業發展效益者優先推廣。

(二)具公信力之資料及數據：審議各項參數應考量資料來源及參採數據之公信力、客觀
性及適用於我國氣候及資源條件、用電需求等發展環境之特性。

(三)考量再生能源整體發展情形：考量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推廣目標達成及電力市場發
展，在兼顧環境保護、國土利用、調合電力市場交易、社會公平性或相關政策下，
就相關費率及參數水準做適當調整。

(四)優先鼓勵最佳資源場址：優先鼓勵開發最佳資源場址外，但為兼顧再生能源區域均
衡發展效益，必要時得制定獎勵機制與訂定差異化費率。

(五)共同決議：其他經分組會議討論議題所做之共同意見，提請審定會予以確認參採。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及審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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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數資料參採原則

6

(一)按規模計算
各類再生能源躉購費率依不同裝置容量級距之設置成本分別計算之。

(二)計算基礎為可佐證之數據

參數資料之參採選定原則，應以可佐證之數據、市場實際成交價格及示範獎勵之發電系
統數據為主，並參酌多元具公信力之資訊來源及評估數值，作為費率計算基礎。

(三)長期資料區間
參數資料之參採以近3年為主要優先，並得視資料數量動態調整參採年份區間。

(四)數據合理範圍設定
各項參數數據之選用，依前述參採原則選定之數據為準，若因樣本數據離散程度過大，
並得以剔除上下10%樣本為原則，亦得設定數據合理範圍區間。

(五)缺乏案例資料處理
參數資料因缺乏近年實際案例或資訊不充分者，以前期公告費率參酌國際成本變化及費
率結構進行調整計算。

(六)共同決議
其他經分組會議討論議題所做之共同意見，提請審定會予以確認參採。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及審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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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者意見彙整與處理情形

類別 意見內容 第2次分組會議討論情形

分類
級距

◼ 建議針對浮動太陽光電提供可讓業者投資研發
的躉購費率。

台灣位處颱風行經區域，氣候環境之挑戰更為嚴峻，目
前業界已透過業界能專計畫進行浮台之投資研發，建議
研發相較成熟、成本明確後再行討論。

◼ 考量發電特性及電網韌性等因素，建議評估20

瓩以下太陽光電案場搭配家用型儲能設備之躉
購費率。

儲能設備之設置除滿足硬體設備外，亦需考量儲能設備
與週遭環境安全。建議待妥善研議消防法規及商業模式
後，再討論是否訂定躉購分類。

期初
設置
成本

◼ 地面型案場目前須開2次地方說明會，使社會
溝通成本提升，另近期風災也將使未來運維次
數增加，建議納入期初設置成本考量。

1.除過往規定須於施工許可前召開地方說明會以外，現
行亦要求業者於籌設許可前召開，然地方溝通為業者
本應善盡之義務，目前亦透過透明與協力平台等方
式，持續強化與地方之溝通，以降低相關爭議之風
險，建議不宜納入。

2.運維相關費用係納入計算公式中之運轉維護費用參
數，屬後續會議討論議題，另建議業者提供相關佐證
數據資料，再行討論。

一、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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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者意見彙整與處理情形

類別 意見內容 第2次分組會議討論情形

分類
級距

◼生質能：
1.建議生質能沼氣依裝置容量級距分別制定小功率發電
機(100kW以下)、中功率(100kW～600kW)及大功率
(大於600kW)之躉購費率。

2.建議新增「沼氣（有厭氧消化設備）-集中處理」分
類。

3.生質柴油發電系統具高度可控性與即時調度特性，建
議訂定生質柴油之躉購費率。

4.本公司屬製漿造紙業，係採固態木片經蒸煮後轉化為
液態之黑液，再以鍋爐進行燃燒，故不應屬「其他」
分類，且因使用料源為生物質木片，爰建議於生質能
類別中，就製漿造紙進行表列，以明確化適用對象。

5.建議未來逐步研議將混燒納入再生能源範疇。

1. 目前審定會參採案例多屬小規模沼氣發電案場，併
同案場因採用機組設備、設置型態等差異，尚無法
反映設置規模與成本間之關聯性，建議本年度維持
114年度容量級距，後續視實際案例之規模及成本資
訊，滾動檢討。

2. 考量集中處理場之補助及處理費收入，目前費率水
準已具一定誘因及成本回收效益；另集中處理場之
前端料源收集處理係採相關部會補助、後端發電採
躉購費率獎勵，整體採部會合作方式推動，建議本
年度維持114年度分類，不增訂集中處理場分類。

3. 生質柴油發電應用目前得適用生質能「其他」費
率，考量目前尚缺乏設置案場之成本/運維費用等資
訊，建議業者提供相關佐證數據及後續視市場需求
及變動滾動檢討。

4. 製漿造紙業之發電應用除可適用生質能「其他」
外，如其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使用之料源經認定符合
「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剩餘資源」分類*，亦可
適用此分類費率，故不就單一生物質料源進行表
列。

5. 歷年審定會考量混燒屬熱利用範疇，且須配合混燒
比例檢核機制及環保法規配套，故決議維持歷年審
定會決議不納入混燒。

二、地熱、生質能、小水力

註：*114年度費率公告註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利用符合CNS固態生質燃料標準之料源者、經環境業務主管機關認定之木質廢棄物為料源者，或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之農
業剩餘資源為料源者，得適用生質 能-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剩餘資源之躉購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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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者意見彙整與處理情形

類別 意見內容 第2次分組會議討論情形

分類
級距

◼小水力

1.建議參考瑞芳小水力設置成本，新增「河川小水
力」分類，費率5.5~6元/度。

2.建議訂定「開放渠道」分類，1-100瓩費率6元/度
以上、100-500瓩費率5.5元/度以上。

3.許多地方團體或社區積極投入公民電廠開發，惟
規模較小，建議新增50瓩以下級距。

4.為鼓勵2MW以上潛在開發商，建議酌以提高費率。

1.河川小水力、開放渠道新增與否，尚需配合開發類
型態樣及其相應成本，未來持續蒐集相關資料，視
成本參數資料可否反映不同態樣成本進行討論。

2.現有「合作社及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生能源公民電
廠示範獎勵辦法」及「小水力發電示範獎勵計
畫」，鼓勵公民參與。

3.配合水利署推動策略，原則同意級距整併為500瓩
以上，期能增加資料蒐集之可行性。

◼地熱

1.建議考量使用潛水電泵所需成本、運維與廠用電
等因素，並新增「潛水電泵」分類。

2.建議新增「深層和增強型」分類，並提供不同設
置規模之費率。

1.潛水電泵屬於電廠設備，作為增壓、湧水穩定，應
計入期初設置成本與運維，建議115年度不新增分
類。

2.為加速傳統地熱開發，擴大資源探勘，布局先進地
熱技術，原則同意115年度新增「次世代」分類。

期初
設置
成本

◼地熱

使用潛水電泵、引進國外鑽井團隊會導致成本增
加，建議應予以反映。

針對潛水電泵、引進國外鑽井團隊使成本增加之意
見，業者若已提供可佐證之成本資料，亦會納入討
論。

二、地熱、生質能、小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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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者意見彙整與處理情形

類別 意見內容 第2次分組會議討論情形

分類
級距

◼離岸風電

建議訂定浮動離岸風電適用的躉購費率。

目前浮動離岸風電國際案例成本、浮台及錨定等技
術資訊尚存明顯差異，考量躉購費率期限20年，為
求審慎評估，將持續蒐集相關資訊。

◼海洋能

建議費率分類分級化，分類如波浪能、海流能及

其它；分級如100瓩以下、100瓩~500瓩、500瓩

~2MW、2MW以上。 

海洋能技術發展尚在初期階段，考量不同發電類型
及規模大小之成本數據資料有限，建議分類與容量
級距均維持無區分。

期初
設置
成本

◼離岸風電

業者評估浮動離岸風電示範案約23~40.25萬元/瓩。

目前浮動離岸風電國際案例成本、浮台及錨定等技
術資訊尚存明顯差異，考量躉購費率期限20年，為
求審慎評估，將持續蒐集相關資訊。

◼海洋能

1. 業者評估約40~107.76萬元/瓩。

2. 建議將土地租金、回饋金等成本納入計算。

3. 相關建議資料去年有提供，今年審定會是否需重
複提交才會納入討論。

1.將視資訊完整性與一致性之佐證資料，依參數資料

參採原則視整體性發展作為考量。

2.去年業者提供之評估資料已一併討論，考量現階段

資訊仍屬技術開發與驗證階段資訊，建議依參數資

料參採原則，維持114年度審定會參數計算方式。

三、風力、海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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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躉購分類與容量級距說明
◆太陽光電：我國在推動政策規劃下，配合實務

需求及資源複合多元利用，訂定符合國內推動
現況及趨勢之分類；而屋頂型級距依不同屋頂
面積對應合適之容量級距費率，地面型與水面
型(浮力式)則以不影響原始土地功能及水域空
間規劃而維持現行作法，綜上，太陽光電維持
現行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進行推動。

◆生質能/廢棄物：整體維持114年度躉購分類及
容量級距，未來視案例成本資訊完整度及市場
變動滾動檢討。

◆小水力：配合水利署推動策略，整併容量級距
為500-20,000瓩以上，後續視招標及參數資料蒐
集情況，滾動檢討。

◆地熱：為加速傳統地熱開發，擴大資源探勘，
布局先進地熱技術，調整容量級距至5MW，並
新增「次世代」分類，其適用條件需滿足1.使
用次世代技術、2.鑽井深度≧3,000公尺之規
定。

◆風力：離岸風電採競標，故檢討調整躉購分
類；浮動風機部分，將持續蒐集相關資訊。

◆海洋能：資料有限，分類及級距維持無區分。

類別 分類 115年度裝置容量級距

太陽光電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10瓩以上不及20瓩

20瓩以上不及50瓩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500 瓩以上

地面型 1 瓩以上

水面型 1 瓩以上

生質能

沼氣(有厭氧消化設備) 1瓩以上

固態生質燃料
及國內農業剩餘資源 1瓩以上

其他 1瓩以上

廢棄物 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1瓩以上

小水力 無區分

1瓩以上不及100瓩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500瓩以上不及20,000瓩

地熱能
傳統型

1瓩以上不及5,000瓩

5,000瓩以上

次世代 1瓩以上

風力 陸域型
1瓩以上不及30瓩

30瓩以上

海洋能 無區分 1瓩以上



一、期初設置成本共同意見彙整

(一)太陽光電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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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瓩)

114年度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115年度期初設置成本(元/瓩)

(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115年度期初設置成本(元/瓩)

(無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51,400 50,700 
50,200

(-0.99)* 

49,400 

(-1.59)**

51,100 

(+0.79)*

51,100 

(0.00)**

10瓩以上不及20瓩 49,600 48,900 
47,000 

(-3.89)*

46,200 

(-1.70)**

47,800 

(-2.25)*

47,800 

(0.00)**

20瓩以上不及50瓩 44,600 44,000 
42,000 

(-4.55)*

41,300 

(-1.67)**

42,800 

(-2.73)*

42,800 

(0.00)**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41,500 40,900 
38,800 

(-5.13)*

38,100 

(-1.80)**

39,400 

(-3.67)*

39,400 

(0.00)**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38,900 38,300 
36,500 

(-4.70)*

35,900 

(-1.64)**

37,100 

(-3.13)*

37,100 

(0.00)**

500瓩以上 37,500 36,900 
34,900 

(-5.42)*

34,300 

(-1.72)**

35,500 

(-3.79)*

35,500 

(0.00)**

地面型 1瓩以上 38,900 38,400 
36,600 

(-4.69)*

35,900 

(-1.91)**

37,200 

(-3.13)*

37,200 

(0.00)**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4,900 44,400 
42,600 

(-4.05)*

41,900 

(-1.64)**

43,200 

(-2.70)*

43,200 

(0.00)**

註：()*為115年度第一期期初設置成本與114年度第二期期初設置成本相比之降幅百分比；()**為115年度第二期期初設置成本與115年度第一期期初設置成本相比之降幅百分比。



一、期初設置成本共同意見彙整

(二)地熱、生質能及小水力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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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再生能
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瓩)

115年度期初設置
成本(元/瓩)

114年度期初設置
成本(元/瓩)

變化率
(%)

生質能

沼氣(有厭氧消化設備) 1瓩以上 201, 200 205, 400 -2.04

固態生質燃料
及國內農業剩餘資源

1瓩以上 108,000 108,000 0.00

其他 1瓩以上 65,500 65,500 0.00

廢棄物 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1瓩以上 -* 80,200 --

小水力 無區分

1瓩以上不及100瓩 211,400 211,400 0.00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194,700 194,700 0.00

500瓩以上不及20,000瓩 164,400 -- --

地熱能
傳統型

1瓩以上不及5,000瓩 317,600 -- --

5,000瓩以上 240,900 -- --

次世代 1瓩以上 600,000 -- --

註：*原則同意納入高雄促參案成本資訊，但建議蒐集台南及嘉義兩案資料後，於後續分組會議再次評估



一、期初設置成本共同意見彙整

(三)風力及海洋能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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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再生能
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瓩)

115年度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114年度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變化率
(%)

風力 陸域型

1瓩以上不及30瓩 136,300 136,300 0.00

30瓩以上
 (有具備LVRT及HVRT功能者)

40,600 39,100 3.84

30瓩以上
 (無具備LVRT及HVRT功能者)

39,600 38,100 3.94

海洋能 無區分 1瓩以上 267,100 267,100 0.00



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一)太陽光電

1.參採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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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費率外加
以費率外加反映應負擔設置成本(如：電協金等)，或反映鼓勵特定技術及
設置區位之衍生設置成本(如：一地兩用等)，將於第3次分組會議討論。

資料參採及處理
蒐集113年1月至114年6月設備登記發票及電業成本資
訊，並剔除無成本資訊案件及釐清合併容量案場。

設定合理計算樣本源及剔除上下10%

考量模組、變流器及機電為太陽光電通案所需必要設備，故設定合理
計算樣本源以排除顯為不合理及屬離群值之樣本。

113~114年6月期初設置成本基準值
依上述扣除獎勵及配套機制相關費用後之參採區間內
樣本，計算成本基準值。

扣除獎勵及配套機制相關費用
避免於獎勵及配套機制重複計算，將屋頂型併網工程費 、加強電力網
費用及高效能模組等金額扣除。

113~114年度期初設置成本計算值
納入114年下半年成本預估漲幅，以期數加權方式，計
算113~114年度期初設置成本計算值。

115年度各分類級距期初設置成本
水面型以地面型成本加計6,000元/瓩，並以有無反映
國際技術進步趨勢2案呈現115年度期初設置成本。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一)太陽光電

1.參採資料說明
(1)步驟1：113~114年6月期初設置成本基準值

依據前述步驟1，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基準值如下表。

(2)步驟2：113~114年度期初設置成本計算值
113/1-114/6平均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CCI)為111.67，114年度下半年 (114/7-12註 )平均CCI為
111.83，漲幅0.14%。考量整體建置成本中，其他項目14.60%不易隨物價而變動，故以整體成本
之85.40%計算物價波動對成本的影響，續搭配預估漲幅0.14%，計算114年度下半年整體漲幅為
0.12%(0.14%×85.40%) ，並以期數加權方式計算期初設置成本計算值。

16

伍、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113~114/6

成本基準值(元/瓩)

整體漲幅
(%)

114/7-12

預估成本(元/瓩)

113~114年度期初設置成本
計算值(元/瓩)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51,048

0.12

51,110 51,064 

10瓩以上不及20瓩 47,736 47,794 47,751 

20瓩以上不及50瓩 42,738 42,790 42,751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39,406 39,454 39,418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37,134 37,179 37,145 

500瓩以上 35,499 35,542 35,510 

地面型 1瓩以上 37,169 37,214 37,180 

水面型(浮力式) 1瓩以上 29,302 29,338 29,311 
註：114年度下半年以114/7公告之數值作為後續月份之計算數值。



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一)太陽光電

1.參採資料說明
(3)步驟3：115年度各分類級距期初設置成本
• 水面型(浮力式)：案例較少，建議維持現行作法，以地面型加計6,000元/瓩。
• 國際報告預估全球未來建置成本平均降幅3.87%，考量國內工程人力持續短缺，工程施作成本(

占比14.17%)不反映國際降幅，且為持續鼓勵業者儘早進入市場並維持全年產業動能，維持一
年兩期費率公告，即上半年反映50%(即1.67%)、下半年反映100%(即3.32%)，並呈現有無反
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兩方案。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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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瓩)

115年度期初設置成本(元/瓩)
(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115年度期初設置成本(元/瓩)
(無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50,200 49,400 51,100 51,100 

10瓩以上不及20瓩 47,000 46,200 47,800 47,800 

20瓩以上不及50瓩 42,000 41,300 42,800 42,800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38,800 38,100 39,400 39,400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36,500 35,900 37,100 37,100 

500瓩以上 34,900 34,300 35,500 35,500 

地面型 1瓩以上 36,600 35,900 37,200 37,200 

水面型(浮力式) 1瓩以上 42,600 41,900 43,200 43,200 

註：上半年：1.94%*85.83%=1.67%、下半年3.87%*85.83%=3.32%



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二)生質能

1.沼氣(有厭氧消化設備)
(1)參採資料說明

A.蒐集近3年(112-114年)完成設備登記案件，檢視其成本資訊完整度後參採23筆進行成本評估。
B.成本結構內涵：包含厭氧消化設備、純化系統、發電機成本及相關費用、其他費用等。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A.考量沼液沼渣/廢水處理等設施為畜牧場本業須負擔之環保項目，故衍生之相關費用不納入期

初設置成本內。
B.針對厭氧消化設備成本部份，原則同意以改建方式採計，故其成本以加計「沼氣發電系統推廣

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之補助單位金額計算，即合計10.07萬/瓩。
C.以裝置容量加權平均方式計算設置成本，原則同意數值為20.12萬元/瓩。

2.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剩餘資源
(1)參採資料說明

考量目前完工案場仍少，且個案間因設置型態不同、成本差異較大，不宜以單一個案資訊進行參
數訂定，爰建議維持114年度審定會設置成本參數數值。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依參數資料參採原則，沿用114年度參採數值，即10.80萬元/瓩，並建議於未來完工案例增多後，
評估案場發電設備型態、料源使用等差異，滾動檢討設置成本參數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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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二)生質能

3.其他

(1)參採資料說明
A.依去年度(114)審定會決議，以目前成本及運維資訊較完整之掩埋沼氣發電案場進行參數評估，

另其他類型並無新增資料。
B.近三年無新增掩埋沼氣案場，故依參數資料參採原則，沿用114年度公告成本參數。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考量歷年設置案例有限，且依國際資料顯示，掩埋沼氣發電之期初設置成本呈平穩狀態，故原則
同意沿用114年度參採數值，即6.55萬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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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三)廢棄物-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1. 參採資料說明
(1)蒐集迄今完成設備登記案件計3案，其中1案為4筆於同一用電場址之發電設備。

(2)有鑑於各案之期初設置成本，因發電技術/設備、燃料類別不同而有一定差異，故建議不同設置
型態不宜一併納入計算、或僅採單一案場之成本資訊進行參數訂定。

(3)考量目前已備案、設置中之6案皆採焚化系統，且外界亦建議應採近期成本資訊，建議參考財政
部本年度上半年公告促參案(焚化設備)招商文件之「先期計畫書」財務評估內涵。
• 計畫書中包含案場之設置成本細項、及操作運維費等資訊，且以適用「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躉購費
率進行規劃，其預期發電效率亦大於規定之25%，具一定參採適切性。

2. 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基於費率參數更新及資訊完整度，原則同意納入前開促參案成本9.58萬元/瓩資訊，建議蒐整台南
及嘉義兩案資料後，於後續分組會議再次評估期初設置成本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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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四)小水力

1.參採資料說明
蒐集近三年國內設置案例，剔除未提供成本資訊、無佐證、發票不全，以及尚在建置，成本可能
配合施工需求進行調整之案例資料，續依業者所提之成本資料進行計算。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1)1瓩以上不及100瓩：考量近年完工案例成本有相當差異，為避免案例過於集中特定業者，原則同

意沿用114年度參採數值，即21.14萬元/瓩。

(2)100瓩以上不及500瓩：考量試算結果與114年度差異不大，原則同意沿用114年度參採數值，即
19.47萬元/瓩。

(3)500瓩以上不及20,000瓩：考量目前案例有限，納入過往審定會參採案例試算，試算結果與114年
度差異不大，原則同意沿用114年度參採數值，即16.44萬元/瓩，待後續案場完工確認成本後再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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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五)地熱

1.參採資料說明

蒐集國內近三年設置案例資訊、可行性評估報告、示範獎勵申請案與籌設計畫書等資料，並依成
本結構計算，內涵包括產能探勘、鑽井與電廠建造(含併聯)。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1)傳統型：考量近年國內已有案場陸續完工商轉，為反映實際設置現況，本年度以實際完工案例為
主，續依成本內涵，進行試算。

A. 1瓩以上不及5,000瓩：31.76萬元/瓩。

B. 5,000瓩以上：24.09萬元/瓩。

(2)次世代：參考地熱減碳旗艦行動計畫(草案) ，預估投入之經費，期初設置成本為60.00萬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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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六)風力

1.陸域型1瓩以上不及30瓩

(1)參採資料說明

基於國內設置及發展現況，參酌優先採用國內實際設置售電案例資料之計算邏輯，參採國內實
際案例設備登記檢附之發票資料，據以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參數。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依參數資料參採原則，參採設備登記案例資料，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參數為13.63萬元/瓩。

2.陸域型30瓩以上

(1)參採資料說明

維持歷年成本參數計算方式，以海關進口成本資料為準，搭配成本結構資料、規模成本差距及
技術進步帶動之成本降幅資訊，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參數。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根據海關進口成本資料，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參數為4.06萬元/瓩(無具備LVRT及HVRT功能者為
3.96萬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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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參數參採說明

(七)海洋能

1.參採資料說明

(1)蒐集業者提供之評估成本資料，考量現階段資訊仍屬技術開發與驗證階段資訊，至建置期前仍
會有所變動，建議參數分析應視完整性與一致性之佐證資料，於審定會進行討論並滾動檢討。

(2)考量成本參數資訊有限，依參數資料參採原則，沿用114年度審定會資料。

2.第2次分組共同意見

沿用114年度參採數值，即26.71萬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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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一、本次會議主要目的即在於對外說明各分組第二次會議之共同意見，有
關於分組第二次會議討論尚待確認之事項，以及本次座談會業界陳述
之意見，後續皆會納入分組會議中供委員討論。

二、建請業界提供可供佐證之資訊，供審定會討論，俾利115年度躉購費
率之訂定更加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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